
资金使用单位

全年预算数（A） 预算执行率（B/A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240 100%

 其中：中央财政资金 240 100%

       地方资金

        其他资金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指标值
全年实际完成

值
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

≥121 192

打击走私联合行动 ≥17 23

≥50 65

≥6 11

量化排名
省考核名次前
列

„„

„„

„„

说明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时效指标

成本指标

经济效益
指标

社会效益
指标

生态效益
指标

可持续影响
指标

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，如没有请填无。

填表说明：
    1.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，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。
    2.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、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，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。
    3.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，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形成的实际支出。
    4.定量指标。地方各级主管部门对资金使用单位填写的实际完成值汇总时，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
计算。
    5.定性指标。资金使用单位分别按照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%-0%合理填写实际完成值。地方各级主管部门汇总时，
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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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级指标

案件查处数量

反走私宣传教育

业务培训

反走私考核评价

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开展打击走私联合（专项）行动、反走私综合治理、宣传教育
培训等与打击走私有关的工作。

全市各级各部门以防控非设关地走私为重点区域,深入开展“国
门利剑2020”专项联合行动，严厉打击冻品、成品油、洋垃圾、
枪支弹药等走私行为，加强宣传教育，深入开展专项打击和综合
整治，确保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秩序。

地方主管部门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青岛市打击走私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及各区市

全年执行数（B）

240

240

缉私补助经费转移支付区域（项目）绩效目标自评表
（2020年度）

转移支付（项目）名称 缉私补助经费

中央主管部门


